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

渝教财发〔2020) 1 号 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

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 

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（教育局、公共服务局）: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财厅函〔2019) 20 号）和《财

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＜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 

（财教〔2019) 121 号）等文件规定和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义务

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 

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精准认定，完善贫困生信息库。 



各区县要按照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印发＜重庆币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＞的通知》（渝教财发〔2019] 10 号） 

要求，做好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结合本区县贫

困生生活费补助比例和学生学籍系统信息，实时更新重庆市学生

资助平台贫困学生信息库，要优先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、 

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孤儿学生、烈士子女、 

残疾军人子女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，做到应助尽助。寄宿贫困学生补助比例，主城区 20%、 

国贫区县 60%、其余区县 55%；非寄宿贫困学生补助比例，主城

区 3%、国贫区县 25%，其他区县 12%。 

二、规范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1．统一资助标准。贫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小

学 1000 元、初中 1250 元；非寄宿贫困学生（除建档立卡贫困家

庭学生）生活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小学 500 元、初中 625 元；非

寄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由就读学校免费提供一顿午餐，市级

补助区县按每人每天小学 6 元、初中 7 元，全年 200 天计算（含

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）。 

2．规范发放方式。各区县应将生活费补助资金直接发放至学

生本人或监护人银行卡，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实行统一发放，确因

特殊情况无法通过银行卡方式发放的，经区县学生资助管理部门

批准后，可转入学生校园卡或以现金形式发放。非寄宿建档立卡

家庭学生由就读学校免费提供一顿午餐，非寄宿建档立卡家庭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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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由区县直接拨付学校，由学校拨付学校食堂。 

3．加强资金保障。各区县应按照生活费分担标准做好区县本

级资金的保障工作，确保贫困学生应助尽助。从 2020 年起，市级

将采取抵扣方式对结余资金予以清算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提高

资金使用效益。 

三、加强监管，健全监管长效机制。 

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，健全监管机制， 

推进学生资助工作规范管理建设常态化，依托信息平台精准识别， 

做到不重不漏。规范资助流程和发放方式，坚决防范截留克扣、 

挤占挪用“一补”资金等行为的发生。各区县、各学校要加强学

生资助档案管理，不断规范相关工作，确保将党和政府的惠民政

策落到实处。 



抄送：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财政局 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	 2020 年 1 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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